
  

2010 年 3 月 1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設立投資者教育局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建議 

 
 
目的  

  就設立投資者教育局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建議，政

府當局於 2010 年 2 月 9 日展開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諮詢文件已於同日透過立法會秘書處送呈各議員。本文件旨

在簡介有關建議。  
 
背景  

2.  過去一年，政府當局、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藉以加強投資者保障。我們的重點是針對投資過程的不同階

段，為投資者提供一套有連貫性的保障方案。  
 
3.  針對投資者入市前的階段，我們建議設立投資者教育

局。我們相信當投資者愈了解市場和產品，便愈能因應自己

的需要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針對投資者參與投資的階段，

證監會於 2009 年 9 月展開的諮詢已涵蓋關於規管銷售手法

和中介人操守的建議，例如設立「投資者冷靜期」、披露從

銷售投資產品所得的佣金或其他利益等。此外，金管局向銀

行發出了通告，要求銀行為零售結構性產品註明「健康警

告」、實施內部喬裝客戶檢查、為銷售投資產品的過程錄音，

以及清楚地分隔一般銀行業務和證券相關業務等。至於針對

作出投資決定後可能出現問題的階段，我們建議設立金融糾

紛調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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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投資者教育局  

4.  我們建議設立投資者教育局，以全面審視投資者教育

的需要和推行有關工作的情況。投資者教育局會從基本態度

和行為着手，務求提升公眾的金融知識水平與理財能力，協

助他們作出更明智的理財決定。  
 
5.  投資者教育局主要透過以下方式落實其工作策略：  

(a) 透過大眾媒體，定期展開宣傳，向廣大市民傳達教育

信息；  

(b) 建立可持續進行並切合對象需要的外展教育計劃，向

社會中不同群體推廣投資者教育；及  

(c) 設立網站，讓公眾可以自行查閱詳盡而持平的投資者

教育資訊。  
 
6.  我們建議投資者教育局為證監會全資擁有的公司，投

資者毋須為設立投資者教育局負擔額外徵費或繳付任何費

用。  
 
7.  投資者教育局會由一個董事局管理，該董事局會由證

監會委任，相關的金融監管機構和政府當局會派代表加入董

事局。董事局主席將由證監會董事局向財政司司長推薦一名

證監會非執行董事出任。  
 
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8.  我們建議設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調解中心），管理

一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該計劃主要是透過調解處理糾紛，

如調解失敗，則會按申索人意願提交仲裁。我們希望調解中

心成為一個平台，以迅速、費用相宜和獨立公正的方式，協

助解決個人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金錢糾紛。  
 
9.  調解中心在開始運作的時候，受金管局或證監會監管

或獲其發牌的金融機構均須加入該計劃，作為成員。一旦出

現金錢糾紛，如 (a)申索人願意，以及 (b)雙方未能直接解決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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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調解中心可以要求該計劃的成員（例如銀行、經紀行和

基金公司等）按照計劃進行調解及仲裁。  
 
10.  倘若調解失敗，調解中心可協助申索人按其意願把個

案轉交仲裁。獲申索人及金融機構雙方同意的仲裁員會對爭

議作出裁定。仲裁所得的結果是最終的決定，對雙方都具約

束力。申索人和金融機構均不能基於個案的實體問題將個案

轉交法院處理。  
 
11.  調解中心不像監管機構般擁有調查或作紀律處分的

權力。監管機構負責處理違規事宜，而調解中心則負責解決

金錢糾紛。不過，如在特殊情況下，監管機構懷疑有系統性

違規的情況，調解中心會把所有有關投訴轉交監管機構，按

相關法例的要求進行調查。  
 
12.  我們建議把金融糾紛調解計劃下的最高申索金額定

為 50 萬港元，預計可涵蓋超過八成由金管局處理的金錢糾

紛個案。  
 
13.  我們建議調解中心的服務，按照「用者自付」的原則

向申索人及金融機構徵收費用。我們建議向金融機構收取較

高的費用，以鼓勵它們及早解決糾紛。  
 
14.  我們認為調解中心有助履行保障投資者這項重要的

職能，因此政府當局、金管局和證監會會為該中心提供成立

費用及首三年的營運經費。及後，調解中心的經費應由金融

業界和申索人分擔（申索人的承擔份額較小）。  
 
15.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由政府委任的董事局，負責監管調

解中心的運作，並確保糾紛解決程序獨立和公正。  
 
未來路向  

16.  為跟進投資者教育局的建議，我們須修訂《證券及期

貨條例》，以擴大證監會推動投資者教育的職權範圍，以涵

蓋證券及期貨業以外的金融服務及產品；以及賦權證監會成

立投資者教育局，作為一間屬證監會全資擁有的公司，而證

監會投資者教育的職責會轉授予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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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強制受金管局監管的認可機構加入金融糾紛調解

計劃，適用於認可機構的持牌條件會予以修訂，但須符合《銀

行業條例》中的法定諮詢規定，而《銀行業條例》則毋須修

訂。至於獲證監會發牌的機構，《證券及期貨條例》將須予

以修訂，以強制它們加入該計劃。  
 
18.  我們期待公眾於 2010 年 5 月 8 日或以前提出意見。

如獲公眾支持，我們會為設立投資者教育局和金融糾紛調解

中心提出上述法例修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2010 年 2 月  


